
1

西南大学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类 别 名 称 法律硕士

类 别 代 码 0351

领 域 名 称

领 域 代 码 035100

西南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填表日期：2022 年 5 月 18 日



2

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一）培养目标

西南大学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旨在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非政

府组织、国际组织和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等培养具有现代法治理念、法律职业操守

和法律职业技能，系统掌握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善于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解决国内国际法律实务问题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西南大学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既注重法学基础理论教育，又突出法

律实务教育，高度重视法律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注重案例教学和“法律诊所”

教育，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

济建设，服务于民主法治建设。

（二）培养要求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德法兼修，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

律职业道德规范。

2.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

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3.熟悉主要的法律业务，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

务工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二、培养方式

1.把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结合起来，把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

融入每一门课程教学。

2.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务能力的培养；根据学生类

别和层次、课程性质和内容等，加强案例教学、研讨式授课、模拟训练和情景教

学等教学方法的运用。

3.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实行校内外“双

导师制”，构建由校内导师和法律实务专家共同参与的“双导师”指导体系，共

同承担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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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和交流，聘请法律实务专家参与教学及培养工作。

5.必修课的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

6.加强学生法律职业伦理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伦理包括法律职业道德和

执业规则；职业能力包括法律思维、法律语言、法律知识、法律方法、法律技能。

三、学习方式、学制及学习年限

本类别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年。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最长不

超过 5年（含休学和保留学籍时间）。

四、课程设置、学分及考核方式

（一）法律硕士（非法学）

攻读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的研究生须完成以下课程的学习和必修环

节，总学分应不少于 73 学分（含必修环节和学位论文学分），其中必修课 34 学

分，方向必选课 8学分，任选课不少于 11 学分。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含中英文） 开课学期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考核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1111000001100 第一外国语 1 3 54 外国语学院 考试

11110000020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1 2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试

11110351000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1 1 18 法学院 考查

1111000002010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 1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试

专

业

课

1111035101002 法律职业伦理 1 2 36 法学院 考试 课程思政示范课

1111035101003 法理学 1 2 36 法学院 考试

1111035101004 中国法律史 2 2 36 法学院 考试

1111035101005 宪法学 1 2 36 法学院 考试 课程思政示范课

1111035101006 民法学 1 4 72 法学院 考试

1111035101007 刑法学 1 4 72 法学院 考试

1111035101008 民事诉讼法学 2 2 36 法学院 考试

1111035101009 刑事诉讼法学 2 2 36 法学院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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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3510101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3 2 36 法学院 考试

1111035101011 经济法学 1 3 54 法学院 考试

1111035101012 国际公法学 3 2 36 法学院 考试

选

修

课

1111035101013
党政部门法治工作理论与

实践
2 2 36 法学院 考查

政府法务

必选课1111035101014 地方立法实务 2 3 54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15 行政执法与行政复议实务 3 3 54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16 教育法学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政府法务

任选课
1111035101017 环境资源法学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18 知识产权法学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19 检察实务 2 3 54 法学院 考查

司法法务

必选课
1111035101020 审判实务 2 3 54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21 律师实务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22 证据法学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司法法务

任选课

案例课程

1111035101023 犯罪学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24 商事仲裁法专题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25 企业法实务 2 3 54 法学院 考查

企业法务

必选课
1111035101026 企业破产法实务 2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27 企业管理实务 3 3 54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28 国际经济法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企业法务

任选课

1111035101029 国际私法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3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1031 商法学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必修环节

法律文书写作
各 学

期
2

学习期间须参加学院组织的法律

文书写作讲座、比赛等，提交 3

份不同类别的法律文书，由导师

审查。

法律检索
各 学

期
2

学习期间根据教学及实践需求检

索法律条文、法律文书、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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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等，由导师审查。

模拟法庭（仲裁、调解）
各 学

期
3

学习期间须参加模拟法庭实训 3

次以上，完成“模拟法庭实训记

录”，提交导师审查。

法律谈判
各 学

期
2

学习期间须参加模拟法律谈判 3

次以上，完成“模拟法律谈判记

录”，提交导师审查。

专业实习 4 6

实习不少于 6 个月，实习完毕后

提交实习报告（不少于 3000 字）、

实习日志，由实务导师审查。

行业前沿讲座
各 学

期

参加报告或讲座不少于 3 次并撰写学

习报告（每篇不少于 2000 字），提交

导师审查。

注：选修课中，方向必选课本方向必选，其他方向可以任选；方向任选课推

荐本方向同学选修，其他方向任选。

（二）法律硕士（法学）

攻读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的研究生须完成以下课程的学习和必修环节，

总学分应不少于 54 学分（含必修环节和学位论文学分），其中必修课 20 学分，

方向必选课 8学分，任选课不少于 6学分。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含中英文） 开课学期 学分 学时 开课单位 考核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1111000001100 第一外国语 1 3 54 外国语学院 考试

11110000020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1 2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试

11110351020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1 1 18 法学院 考查

1111000002010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 1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考试

专

业

1111035102002 法律职业伦理 1 2 36 法学院 考试 课程思政示范课

1111035102003 民法与民事诉讼原理与实 1 4 72 法学院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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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务

1111035102004
刑法与刑事诉讼原理与实

务
1 4 72 法学院 考试

111103510200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原理与

实务
1 3 54 法学院 考试

选

修

课

1111035102006
党政部门法治工作理论与

实践
2 2 36 法学院 考查

政府法务

必选课1111035102007 地方立法实务 2 3 54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08 行政执法与行政复议实务 2 3 54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09 法理学专题 1 2 36 法学院 考查

政府法务

任选课

1111035102010 中国法制史专题 2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11 宪法专题 1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12 教育法学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13 环境资源法专题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14 检察实务 2 3 54 法学院 考查

司法法务

必选课
1111035102015 审判实务 2 3 54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16 律师实务 2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17 证据法专题 2 2 36 法学院 考查

司法法务

任选课

案例课程

1111035102018 犯罪学专题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19 商事仲裁法专题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20 企业法实务 2 3 54 法学院 考查

企业法务

必选课
1111035102021 企业破产法实务 2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22 企业管理实务 3 3 54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23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企业法务

任选课

1111035102024 商法专题 3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25 经济法专题 1 2 36 法学院 考查

1111035102026 国际经济法专题 1 2 36 法学院 考查

必修环节 法律文书写作 3 2
学习期间须参加学院组织的法律

文书写作讲座、比赛等，提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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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不同类别的法律文书，由导师

审查。

法律检索
各学

期
2

学习期间根据教学及实践需求检

索法律条文、法律文书、法律文

献等，由导师审查。

模拟法庭（仲裁、调解）
各学

期
3

学习期间须参加模拟法庭实训 3

次以上，完成“模拟法庭实训记

录”，提交导师审查。

法律谈判
各学

期
2

学习期间须参加模拟法律谈判 3

次以上，完成“模拟法律谈判记

录”，提交导师审查。

专业实习 4 6

实习不少于 6 个月，实习完毕后

提交实习报告（不少于 3000 字）、

实习日志，由实务导师审查。

行业前沿讲座
各 学

期

参加报告或讲座不少于 3 次并撰写学

习报告（每篇不少于 2000 字），提交

导师审查。

注：选修课中，方向必选课本方向必选，其他方向可以任选；方向任选课推

荐本方向同学选修，其他方向任选。

五、必修环节

（一）实践教学与训练

（1）法律文书写作（含起草侦查文书、检察文书、裁判文书、仲裁文书、公

证文书、律师文书、合同、公司章程、法律意见书等的训练）。学习期间须参加

学院组织的法律写作讲座、比赛等，提交 3份不同类别的法律文书，由导师审查。

（2学分）

（2）法律检索。学习期间根据教学及实践需求检索法律条文、法律文书、法

律文献等，由导师审查。（2学分）

（3）模拟法庭（仲裁、调解等）。学习期间须参加模拟法庭实训 3次以上，

完成“模拟法庭实训记录”，提交导师审查。（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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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谈判。学习期间须参加模拟法律谈判 3次以上，完成“模拟法律谈

判记录”，提交导师审查。（2学分）

（5）专业实习。须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仲裁机构、

公证机关、政府法制部门、企事业单位法务部门等涉法单位实习不少于 6 个月。

统一实习于第四学期进行；经本人申请、导师同意、学院批准，可在第一学年暑

期、第四学期、第二学年暑期分阶段完成实习。实习完毕后提交实习报告、实习

日志，由实务导师审查。实习报告不少于 3000 字，一般包括实习概况、实习内容、

实习收获、实习建议等。（6学分）

（二）行业发展前沿讲座

学院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专家举办法治前沿讲座，研究生参加

报告或讲座不少于 3 次并撰写学习报告（每篇不少于 2000 字）。经导师审查通

过者，视为完成“行业发展前沿讲座”。

六、学位（毕业）论文设计（5 学分）

（一）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

律实务，反映学生运用所学理论与知识综合解决法律实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

能力。

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提倡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

项调查等形式。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规范并达到以下 5个方面的要求：

（1）论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题目设计合理；

（2）梳理和归纳同类问题的研究或实践现状；

（3）论据充分，论证合理，资料完整；

（4）具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

规范实证方法等；

（5）符合写作规范，字数不少于 2万字。

（二）过程管理

学位论文必须顺序经过开题、进度检查与中期考核、预答辩、学术不端审核、

评阅、答辩等环节。

1.开题：研究生在第四学期完成开题。开题报告审查小组由至少 2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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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可含本人导师）、至少 1 名法律实务专家组成，对选题报告的依据、研究

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是否具有应用价值或社会效益等进行论证和审查，

最后以开题报告通过、不通过提出具体意见。开题报告未通过，审查小组应指出

其问题所在，并与导师协商，在 2个月内重新参加开题报告答辩，如第二次开题

仍未通过，延期一年毕业。开题报告通过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若需对论文

选题进行重大变动者，应及时重新完成开题报告。

2.进度检查与中期考核：导师认真负责指导论文撰写，负责硕士生论文的进

度检查。

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在第五学期进行。考核内容包括：

应修课程及学分、必修环节及学分的完成情况、自学位论文开题以来在相关工作、

论文撰写方面的进展情况、思想政治及日常表现情况。

3.预答辩：由各专业导师（不少于 3人，不含导师）组成预答辩小组。未参

加预答辩，或者预答辩未通过，不得参加盲评。

4.学术不端审核：学位论文在评阅送审前，须通过重复率检测。硕士学位论

文重复率原则上不高于 20%（除本人发表文献外）。未达到要求的学位论文不予

送评。

5.预答辩、论文评阅和答辩等环节参照《西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与答

辩管理办法》执行。

七、毕业与学位授予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按培养方案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学分要求

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德、智、体达到毕

业要求，学校准予毕业，在学校规定的毕业研究生离校时间前发给毕业证书。符

合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研究生，学校颁发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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